                       马可福音3:28-35                   教师版
经文：马可福音3:28-35
28 我实在告诉你们：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；29凡亵渎圣灵的，却永不得赦免，乃要担当永远的罪。” 30 这话是因为他们说：“他是被污鬼附着的。” 
31 当下，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，站在外边，打发人去叫他。 32 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，他们就告诉他说：“看哪，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。” 33 耶稣回答说：“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弟兄？” 34 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，说：“看哪！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。 35 凡遵行 神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”
默想和讨论：
[bookmark: _Hlk196836650]一. 		1）什么是“亵渎圣灵的”言行？可否举例说明？2）为什么“亵渎圣灵的”人永不得赦免（约8:24, 徒4:12）？3）耶稣说“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”都可得赦免，这带给我们什么盼望？我们该有什么回应（林后5:17, 约一1:9）？     
1）	1】从上下文看，耶稣是指这些文士、法利赛人的言行是亵渎圣灵，因为他们明明看见耶稣施展神的大能，医病赶鬼，然而他们执意也公开地指控耶稣是被鬼附的，是靠撒旦的权柄赶鬼。可见亵渎圣灵的人是指那些硬心抵挡圣灵感动的非基督徒，他们即使得着圣灵所给的机会，看见神的作为，听见耶稣的福音，仍然倔强地、公开地诋毁、拒绝圣灵的感动和耶稣的救恩。2】例如：公开嘲笑耶稣的名、执意攻击传福音的人…。
2）	1】亵渎圣灵是一种心灵状态，在这状态中的人执意地拒绝福音、硬心地拒绝圣灵的感动，不信耶稣是救主，不信他的宝血可除罪。2】若人们一直处在这种状态，最终人们只能担当自己的罪，站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，那时因着自己的罪孽与神隔绝，就将永远在地狱中受刑罚。人没有耶稣的救恩，就无法进入神的永远国度（约8:24/ 所以我对你们说，你们要死在罪中；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。徒4:12/ 除祂以外，别无拯救；因为在天下人间，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）。
3）	鼓励组员自由分享…。1】耶稣的应许使我们知道，我们一切的罪孽都可以因着信靠耶稣的救恩，而得着赦免。没有一个罪恶，大到耶稣的宝血不能洗净，没有一个罪人，坏到耶稣不能拯救，只要罪人悔改信主，即可得着永生。只要人悔改信主，任何人都可以得着永远的救恩（林后5:17/ 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）。2】耶稣的话也带给信徒鼓励和盼望，每当我们犯罪后，耶稣要我们再次到祂面前，在祷告中，认罪悔改，在生活中离弃恶行，祂就再次使我们成为圣洁（约一1:9/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）。  
二. 	4）耶稣在33节所说的话，是否显出他是“六亲不认”的人？他问话的用意为何？5）耶稣在34-35节的宣告，带出什么信息（约1:12）？6）血缘关系和属灵关系，二者有何不同？耶稣是教导我们不需要在乎亲情的关系和责任吗（提前5:8）？ 7）耶稣为何这么在意遵行 神的旨意（雅1:25）？我们如何操练遵行 神的旨意（路16:10）？  
4）	1】不是。耶稣的问话是“故意/修辞的问话rhetorical question”。祂乃是要门徒们和众人都仔细地思想，也都知道祂接着要讲的重要道理。这是演讲的技巧之一。
5）	耶稣宣告凡是遵行神旨意的人（如同耶稣遵行神的旨意），就是他的亲人，都是父神家里的儿女（如同耶稣是父神的儿子）。耶稣启示了建立与神建立属灵关系的途径（约1:12/ 凡接待祂的，就是信祂名的人，祂就赐他们权柄，作 神的儿女。）。 
6）	鼓励组员自由分享…。1】血缘关系是无法选择的，是肉体层面的，是短暂的（今生的），而且拥有此关系的人不一定追求共同的目标。但是在基督里的属灵关系，却是个人的选择，是灵性层面的，是永恒的（今生和来生的），而且有拥有此关系的人都追求共同的目标（荣耀神）。2】耶稣的教导，不是要我们轻忽亲情的关系和责任。相反的，圣经教导我们，凡是追求在基督里属灵生命的人，一定要更好的经营亲情的关系，也善尽亲情的责任，因为神要我们在凡事上显出好行为而荣耀神（提前5:8/ 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）。  
7）	鼓励组员自由分享…。1】耶稣知道人心的诡诈，提醒我们，信心必然带出行为。所以祂强调信徒当遵行神的旨意。因为若有此种行为的见证，就显出我们的真信心，显出我们与耶稣同是神家的儿女。同时圣经也教导我们，我们若要在生活上蒙福、经历神的恩典，则必须透过行出神的旨意而得着（雅1:25/ 惟有详细察看那全备、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）。2】操练遵行神的旨意，可以先从小的事情开始。若我们认真、信实地去作，主就赐福，也给予下一个机会，使我们操练更大的事。最要紧的是，我们心中要有敬畏神的心，立定心志在凡事上，都如同为主而作；同时，我们也知道将来（参考林后5:10），将来在基督台面前，每个信徒都要向他交账（路16:10/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；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）。
  


团契查经小组带领同工十步要诀
1. 小组查经的时间大约为60分钟，带领者需要掌握时间，弹性处理经文题目，力求生命查经准时结束。带领者不但要熟悉经文，也要事先设计好查经的问题（2-6题即可），查经的重点乃是使经文能够实际地运用在生活上。分组后，将事先印好的查经题目，发给组员们。
2. 每一个查经小组不超过9人，若超过则区分2组。每个小组至少有一位同工担任带领查经，使用事先预备的题目，其他同工要配搭服侍，这是团队的服事。
3. 带领同工需要把握时间，先让组员彼此熟悉，但是不要花太多时间，简单彼此介绍即可。若是先前已经有『生命交流』，此步骤可以省略。 
4. 查经前，带领者要有开始的祷告，求神赐福查经的时间。
5. 带领者先简单介绍经文的背景，让组员熟悉查经内容的上文或上一次查经的内容。同样的，时间要掌握好，不超过3分钟。
6. 然后请大家朗读要查考的经文。可以照着问题的内容，酌量分段念经文，若能念2次更好。
7. 就查经的题目、或所参阅的经文，鼓励每一个组员都发表意见，促动组员的交流分享。带领者千万不要讲经，而是查经的推动者，使人多多分享，感受查经的甘甜。除非讨论离开真理，或是无人回答，带领者才分享。
8. 1）若遇到不开口的组员，可以点名，请他分享或读一段经文。2）若遇到讲个不停的组员，趁他呼吸讲话停顿时，谢谢他的分享，立即点名其他组员分享。3）当组员话家常太久或扯题太远时，也需要趁他呼吸讲话停顿时，谢谢他的分享，立即点名其他组员分享，好回到查经的题目。4）若组员提出圣经难题，不要花时间讨论，可以查经完后，请其他同工回答。5）务必让每一个组员都能发表感想，学习查经。
9. 带领同工在查经结束前，要预留5分钟，请组员们一一就所查考的经文，做出简要的回应，每人一句话。
10. 带领同工最后以祷告结束，感谢神的赐福，也求主帮助大家活出所学的经文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马可福音3:28-35                   讲义版
经文：马可福音3:28-35
28 我实在告诉你们：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；29凡亵渎圣灵的，却永不得赦免，乃要担当永远的罪。” 30 这话是因为他们说：“他是被污鬼附着的。”  
31 当下，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，站在外边，打发人去叫他。 32 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，他们就告诉他说：“看哪，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。” 33 耶稣回答说：“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弟兄？” 34 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，说：“看哪！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。 35 凡遵行 神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”
默想和讨论：
一. 		1）什么是“亵渎圣灵的”言行？可否举例说明？2）为什么“亵渎圣灵的”人永不得赦免（约8:24, 徒4:12）？3）耶稣说“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”都可得赦免，这带给我们什么盼望？我们该有什么回应（林后5:17, 约一1:9）？ 
二. 		4）耶稣在33节所说的话，是否显出他是“六亲不认”的人？他问话的用意为何？5）耶稣在34-35节的宣告，带出什么信息（约1:12）？6）血缘关系和属灵关系，二者有何不同？耶稣是教导我们不需要在乎亲情的关系和责任吗（提前5:8）？ 7）耶稣为何这么在意遵行 神的旨意（雅1:25）？我们如何操练遵行 神的旨意（路16:10）？  
有关经文：
（约8:24）	所以我对你们说，你们要死在罪中；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。
（徒4:12）	除祂以外，别无拯救；因为在天下人间，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
（林后5:17）	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。 
（约一1:9）	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
（约1:12）	凡接待祂的，就是信祂名的人，祂就赐他们权柄，作 神的儿女。
（提前5:8）	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
（雅1:25）	惟有详细察看那全备、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
（路16:10）	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；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
